
第十七章 民事诉讼法

【专题七】简易程序

（二）适用范围

1.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

2.当事人双方合意约定适用简易程序。即当事人可以通过双方同意共同选择适用简易程序。

3.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1）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

（2）发回重审的；

（3）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

（4）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

（5）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6）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

（7）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三）举证期限

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确定，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准许，但不得超过

15 日。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院可在征得其同意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答辩期间。

（四）简便方式传唤、送达

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审

理案件，但应当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

（五）开庭审理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一次开庭审结，但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开庭的除外。

（六）宣判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判决结案的，应当公开宣判。宣判的方式有当庭宣判和定期宣判两种。除法

院认为不宜当庭宣判的以外，应当当庭宣判。

（七）裁判文书适当简化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在制作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时，对认定事实或

者裁判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

1.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

2.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承认对方全部或者部分诉讼请求的；

3.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或者争议不大的；

4.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一方要求简化裁判文书中的相关内容，法院认为理由正当的；

5.当事人双方一致同意简化裁判文书的。

（八）审限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3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

准，可以延长 1 个月。

（九）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

依职权转换

人民法院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应当在审理期限届满前作出裁定并将审判

人员及相关事项书面通知双方当事人。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审理期限自人民法院立案之日计算。（发现

案件复杂）



【专题八】第二审程序

（一）上诉的提起

1.必须由有权提起上诉的当事人提起；

2.必须就法律规定允许上诉的判决或裁定而提起；

3.判决的上诉期：15 天；裁定的上诉期：10 天。

4.必须提交上诉状。

（二）上诉案件的审理

1.二审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

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

2.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

开庭审理。具体包括：

（1）不服不予受理、管辖权异议和驳回起诉裁定的；

（2）当事人提出的上诉请求明显不能成立的；

（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的；

（4）原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需要发回重审的。

3.裁判

原判决、裁定情形 二审的处理

（1）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 判决或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或裁

定

（2）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 判决或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3）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 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

判

（4）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

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5）特殊情形的处理

①对当事人在第一审程序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②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第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③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

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④一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上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离婚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

与子女抚养、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4.撤回上诉

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

5.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补）

6.审限

上诉对象 审限

判决 立案之日起 3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裁定 立案之日起 30 日内



【专题九】审判监督程序

（一）再审启动

1. 当事人申请再审

（1）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

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当事人申请再审，一般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 6 个月内提出。申请再审期间不适用中止、中

断和延长的规定。

2.人民法院决定再审

（1）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

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2）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

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3.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

（1）抗诉途径。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

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定抗诉情形的。

（2）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抗诉情形的，应当提请上

级检察院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

（3）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

检察建议。

（4）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情形包括：①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②人民法院逾期

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③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二）再审的审理

1.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2.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二）再审的审理

3.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

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

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补）


